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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法》中，本组织通过国际条约受第19条管制。该条内容如

下：

卫生大会应有采定在本组织权限内任何事宜之国际协定或公约之权。此项公

约及协定须获出席并投票会员国之三分之二多数票之通过，并需经各该会员国宪

法程序接受后，对于各该会员国始发生效力。

2． 通过国际公约的权力并未授予区域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与第50条的不同措

辞清楚地表明，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建者认为本组织应通过卫生大会缔结全球性国际公

约。区域委员会应致力于其区域地理范围内要考虑的技术和政策事项。当时普遍未预

期区域委员会通过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来管理其权限内主题事项的可能性。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3． 国际公共卫生政策方面的最近进展增强了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即除其它方式外，国

际合作中影响公共卫生的某些领域是否应通过缔结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加以处理。在

全球级，这一趋势经最近启动制定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一进程得到证实。在区域级也

已认识到这一需要，特别在欧洲区域，已经开展这类活动以便以符合该区域具体需要

和特点的方式处理与卫生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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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面提到的区域级趋势的一个最近事例是第三次环境和卫生部长级会议（伦敦，19

99年6月16日至18日）通过1992年保护和利用跨国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的水与健康议

定书。由于议定书工作展开的方式，欧洲区域办事处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

联合在支持和协助导致议定书通过的政府间程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严格说

来，该议定书既不是在该区域委员会主持下也不是由该委员会召集的会议所制定的。

5． 从本报告角度看来更为重要的是，部长级会议于6月18日通过了环境与健康宣言，

其中处理“运输、环境与健康”1。宣言第18和19段设想谈判一项欧洲运输、环境与健

康公约的可能性2。预期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至迟在2000年年底以

前召开的运输、环境和卫生部长或其代表会议将就这一问题作出决定。在提到“世界

卫生组织”系解释为指定欧洲区域委员会的情况下，部长级会议的决定提出了欧洲区

域委员会通过国际公约的权力问题。

6． 从上述可以看出，欧洲区域的国家已开始考虑采用通过区域公约来处理某些公共卫

生问题。不能排除其它区域将仿效。

7． 为使各区域委员会能采取其各自会员国认为可取的适当行动以便通过有法律约束力

的文书来处理公共卫生问题，可认为授予区域委员会通过国际公约的权力是适宜的。

可设想3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第一种是修正《组织法》第50条；第二种是由有关区域委

员会在个案基础上寻求卫生大会授权；第三种由卫生大会将权力普遍授予各区域委员

会。

8． 第一种方案将对各区域委员会通过区域公约提供明确的组织法依据。但是，最近经

验表明，《组织法》修正案可能需要若干年才能生效。此外，在现阶段已有3项修正案

有待生效，因而对增加第4项修正案可能并不认为可取，特别是由于会员国在第五十二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表示倾向于不考虑《组织法》的其它修正案。

                                                
1  文件EUR/ICP/EHCO 02 02 05/18 Rev.5。
2  第18和19段内容如下：

18．我们吁请世界卫生组织和其它国际组织通过履行《宪章》中为它们所确定的职责，继续支持这些工作。我
们认识到，除实施《宪章》之外，在将来需要进一步努力，以便实现对于环境和健康可持续的运输。我们请世
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与其它国际组织联合和合作，提供现有相关协定和法律文书概述，以便改
进和协调其实施并在需要时使其进一步发展。关于这一概述的报告应至迟于2000年春季提交，就需要进一步采
取哪些步骤提出建议。该报告应包括新的无法律约束力行动的可能性以及新的有法律约束力文书的可行性、必
要性和内容（如运输、环境与健康公约，重点在于使现有协定增值并避免重叠）。

19．关于谈判这一文书的决定应尽快在提交报告后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为此目的至迟在20
00年年底以前召开的会员国运输、环境和卫生部长或其代表会议上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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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种方案的不利之处在于建立在由卫生大会完全临时权宜审议各种个别要求的基

础之上，而无需由卫生大会从总体上对区域委员会行使缔结条约权力确定准则。此外

，必须遵循的程序将不可避免地使谈判推迟1至2年开始。

10．第三种方案可避免第二种方案临时权宜做法所带来的延迟。但是，它提出了应对

授予权力施加何种限制的问题，以便确保区域活动并不非故意地使全球级有关相同主

题的公约制定工作复杂化。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执行委员会的行动执行委员会的行动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11．鉴于上述情况，执行委员会拟可建议卫生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授权区域委员会就

纯属区域性的事项通过国际公约。卫生大会的决定应授权区域委员会采取一切必要的

适宜行动，以认为最适合于其各自区域需要和特点的形式和方式谈判和通过区域公约

。同时，为了避免上面提到的非故意地使全球级通过相同或相关问题公约的工作复杂

化的风险，绝对必要的是，这种授予权力的行使应与本组织的总政策相一致并局限于

纯区域性事项。因此，建立某种机制使卫生大会审议区域委员会设想或已采取的行动

是明智的1。下面提出一份可用的决议草案。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总干事关于区域委员会和区域公约的报告2，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第五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列决议：

第五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总干事关于区域委员会和区域公约的报告；

                                                
1

应当铭记，卫生大会有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应不适用于泛美卫生组织的理事机构，因为泛美卫生组织是一
个独立的国际组织，其《章程》赋予缔结条约的能力。在这方面，拟议决议并不准备修改或废止1949年世界卫生组
织与泛美卫生组织的协定第三条。该条规定：

泛美卫生会议可通过并充实与世界卫生组织政策规划相符、而财务各自有别的西半球卫生与环境卫生公
约和规划。

2 文件EB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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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在《组织法》第19条中，卫生大会有权就本组织职权内的任何事项通

过公约或协定，而在《组织法》第50条中，就区域感兴趣的事项而言，区域

委员会没有这种权力；

同时注意到最近的进展，显示会员国日益对区域级某些主题事项有约束

力管制的兴趣；

确认在这方面第三次环境和卫生部长级会议通过1992年保护和利用跨国

界水道和国际湖泊公约的水与健康议定书，并表示赞赏欧洲区域委员会在制

定和通过该议定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认为使区域委员会能就区域感兴趣的事项通过国际公约是适宜的，以便通过

国际管制更有效地推行公共卫生目标；

铭记有必要确保区域委员会行使缔结条约的权力应符合并促进本组织的全球

政策，

1． 决定决定决定决定应授权区域委员会就本组织职权内纯属区域性的任何事项通过国际

公约和协定；尽管为了确保通过这类国际公约和协定符合本组织的全球政策

，这种权力应受制于下列条件：

⑴

有关区域委员会作出的关于谈判和通过区域公约和协定的决定应取决于

由总干事商区域主任后确定拟议区域公约或协定符合本组织的全球政策

；和

⑵

区域委员会应通过执行委员会向卫生大会报告谈判区域公约和协定的决

定以及一旦获得通过后这些公约和协定的文本；

2．．．．  进一步决定：进一步决定：进一步决定：进一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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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通过国际公约和协定的权力应包括与其它国际组织的联合活动，建立起

草、谈判和其它特设机构，以及为通过公约文本目的召开全权会议；

⑵ 区域委员会应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这类公约和协定；

⑶

区域委员会通过的公约和协定应只可由有关区域的会员国和适用时区域及其

它政府间组织参加；

⑷

区域公约中要求区域主任向公约中规定的缔约方会议或其它活动提供秘书处

服务应取决于在个案基础上由有关区域委员会批准，同时考虑到区域办事处

拥有的资源和规划重点；

3．．．．

保留保留保留保留在出现需要实施本组织全球政策的情况时就本决议规定的任何事项作出决定

的权力。

=       =        =


